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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为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公司与新泰钢铁互保协议的议案》，根据双方于 2018年 8月签订的《互保协议》

约定，在协议有效期内，双方（均包括双方认可的对方子公司）在向银行或其他

金融机构借贷（包括贷款、票据、信用证开证、贷款重组以及金融机构可支持的

业务品种）以及与客户办理有关业务合同所形成债务时，由双方相互提供担保。

新泰钢铁为本公司累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不超过（包含）33 亿元人民币，本公司

为新泰钢铁累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不超过（包含）28亿元人民币。 

为确保本公司在上述互保额度内为新泰钢铁签署的《担保合同》的安全，避免

本公司的担保风险，山西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控股”）作为新

泰钢铁的控股股东，自愿向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反担保。2019年 8月 14日，

安泰控股、新泰钢铁与本公司签署了《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反担保范围：根据本公司在上述互保额度内为新泰钢铁具体签署的《担保

合同》的有关条款约定，在新泰钢铁未能按期履行主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本公司

因履行相应的担保责任代新泰钢铁向债权人偿还了相关款项后，安泰控股应立即足

额向本公司偿付：新泰钢铁未清偿而由本公司代为向债权人偿付的全部款项，包括

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以及本公司为实现债权支

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或仲裁费、拍卖费及审计评估费等。 

二、反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安泰控股对反担保范围内债务的清偿与新泰

钢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三、反担保期限：与本公司在上述互保额度内为新泰钢铁具体签署的《担保

合同》项下的本公司为新泰钢铁提供担保的担保期间相同。如果本公司因履行相

应的担保责任代新泰钢铁向债权人偿还相关款项的，反担保期间应覆盖到本公司最

后一笔代偿款项支付之日起满两年。 



四、违约责任：安泰控股不按约定履行保证责任或违反本协议的其他任何条款

的，即构成安泰控股在本协议项下的违约。在安泰控股发生违约行为的情况下，本

公司有权采取法律所允许的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合法权益。 

五、争议解决：反担保协议未尽事宜，经三方协商一致后另立补充条款。若三

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纠纷，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依法向本公司所

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